喀什市2016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报告

—2017年8月22日在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
市财政局局长   龙永梅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向本次人大常委会议报告2016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地方财政收支完成情况

2016年，喀什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1524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27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.14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496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7.78%。上级补助收入392282万元。新增政府债券收入25000万元。地方财政支出完成73099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32478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9.99%；政府性基金支出98520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7.6%。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27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.14%，比上年增加19161万元，增长10.58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14767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8.45%，比上年增加6949万元，增长4.94%；非税收入5260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5.21%，比上年增加12212万元，增长30.23%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32478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9.99%，比上年增加87451万元，增长16.05%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496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7.78%，比上年增加2984万元，增长2.66%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8520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7.6%，比上年增加2187万元元，增长2.18%。
二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5906万元，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4895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0906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664万元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22731万元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26059万元，工伤保险基金收入1220万元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952万元，生育保险基金收入479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49629万元，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5110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62911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233万元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0515万元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2916万元，工伤保险基金支出1320万元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2131万元，生育保险基金支出493万元。

三、重点支出、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

(一)重点保障改善民生。加大对“三农”工作的支持力度，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，发放粮食直补、耕地地力补贴、棉花价格补贴、农业政策性保险补贴等各类惠农补贴9116万元。持续改善农村环境，拨付村级公益事业建设“一事一议”财政奖补资金1958万元、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资金2030万元，用于农村道路硬化、照明、水渠修建等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。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，安排农村新型合作医疗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20715万元，促进医疗保障全覆盖。拨付城市低保资金19015万元，使18786户、40705人受益；拨付农村低保资金8623万元，使25279户、42517人受益。拨付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养老保险6105万元，基本实现群众养老保险全覆盖。全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，拨付农村及城市义务教育经费10740万元，全市11万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，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。拨付本级资金5410万元、上级专款17463万元，用于教育设备采购、校园改造等标准化建设，改善学校办学条件。拨付学生营养改善补助资金6457万元，改善我市农村学生营养水平和身体素质。拨付资金4324万元，将全市农村年满三岁学龄前儿童纳入教育保障范围。加大对科技、文化体育事业的投入，安排“科技三项费”2500万元，达到财政经常性支出的1%。加大农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，拨付宣传系统重点项目补助经费、村（社区）文化室建设工程、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等资金2692万元，改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条件。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全年拨付农村安居工程、棚户区改造、公共租赁住房等建设资金103658万元，新建安居富民房14912套，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3545套，有效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，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。全年涉及民生领域的教育、文化体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农林水事务及住房保障等支出完成483579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77%。

(二)全力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。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力度，全年累计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城市维护资金74600万元，重点支持了棚户区基础设施配套，重点路段外立面改造和亮化，东城区26条支路网建设，非机动车道路提升改造，以及吐曼河风光带北段治理、克孜河喀什段综合治理、市区排水管网改造、道路护栏维修和防撞栏安装、城市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、城市亮化绿化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，倍受老百姓关注的项目，加强城市运行维护和环境治理，不断改善人居环境，确保城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实施。

四、结转资金情况

2016年结转资金65万元，为2016年水资源费超收收入。根据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订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通知》的文件要求，2017年财政局将结转资金65万元统筹用于水利方面的支出。
五、资金结余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结余情况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276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392282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33887万元，上年结余175万元，调入资金23223万元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5万元，收入合计649958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32478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6382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10757万元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76万元，结转下年支出65万元，支出合计649958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净结余为零。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结余情况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4965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431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117300万元，上年结余7765万元，收入合计241461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8520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1173万元、调出资金23223万元，支出合计239043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2418万元。按照专款专用原则结转次年使用。
(三)社会保险基金资金结余情况：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5906万元，上年结余47304万元，收入合计213210万元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49629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63581万元。按照专款专用原则结转次年使用。
六、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：2016年上级核定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92282万元，其中:返还性收入4325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87638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0319万元。财政局将上级补助收入全部拨付至用款单位：一是按照上级补助资金用途拨付人员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社会保险缴费、冬季取暖费、住房公积金、南疆工作补贴 110800万元；二是拨付各项专款281500万元，主要涉及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农林水事务、住房保障以及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。 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：2016年上级核定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431万元，财政局全部拨付至用款单位，主要涉及社会保障、城乡社区、资源勘探信息、商业服务业等方面。
七、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、结构、使用、偿还情况

财政局根据债务单位、还款期限要求和我市财力情况，合理制定还款方案，研究制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指标体系等配套制度办法，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，切实防范化解风险。 

截至2016年12月末，喀什市政府债务余额为378920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有偿还责任的债务3债务主要用于城市道路建设、污水处理、土地储备、小亚郎水库75020万元；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3885万元。政府库区治理、小亚郎生态湿地公园建设以及公交车购置等方面。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核定转贷我市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共151187万元，其中：置换债券126187万元，主要用于偿还2014年清理甄别确认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本金；新增一般债券25000万元，用于“一带一路”航空港建设5000万元、9个乡镇集中安置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0000万元。

八、预算周转金规模和超收收入安排情况

(一)预算周转金10万元。

(二)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年超、短收安排和使用情况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200000万元，实际完成200276万元，超收276万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六十六条规定“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，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”，故当年超收收入276万元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(三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本年超、短收安排和使用情况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117580万元，实际完成114965万元，短收2615万元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合计短收3066万元；城市公用事业附加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合计超收45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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